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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局「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-2021文化部文化資產學院人
才培育計畫」，預計於本(109)年10月中開始接受計畫申
請，惠請轉知並鼓勵所屬踴躍提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「文化資產學院」為本局所設立之虛擬式學院，以人才培

育為宗旨，透過公私資源整合及經費補助機制，有系統推
動與全國產、官、學、研、民攜手合作各項文資人才培育
計畫。

二、「文化資產學院」分為「教學」、「產訓」、「研發」及
推廣」等四大群組，補助對象包括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
校、公私立學術研究機關、專業團隊及民間團體等(詳各群
組計畫徵件與執行須知)，各群組發展重點略下：

(一)教學群組：以跨域專業養成為出發點，以教育為主軸。
(二)產訓群組：以場域訓練及考取專業證照為出發點，以訓

練為主軸。
(三)研發群組：以保存修復研究為主題，進行規劃標準。
(四)推廣群組：以寓教於樂模式進行，以培養一般民眾文化

資產興趣為主軸。
三、四大群組計畫徵件與執行須知內容請逕自文化資產學院網

站(http://www.coch.tw/)下載。
四、教學群組部分，每校以提出一件申請案為原則（同校如有

多系所提案請先整合為一案）。
五、2021年度計畫申請截止日期為109年11月9日。申請單位須

1090010159

裝

訂

線

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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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期限前於文化資產學院網站填寫上傳申請計畫之相關內
容與文件並確認成功上傳後備函向本局提出正式申請(詳計
畫徵件與執行須知之申請作業)。

六、有關專業團隊及民間團體提案部分，請各縣市政府文化局
(處)惠予協助轉知相關申請訊息。

正本：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、大專院校文化資產相關系所、各縣市政府文化局(處)、曾
受補助單位

副本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學院、本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電 子 公 文
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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